灵璧县人民政府文件

灵政〔2023〕10 号
灵璧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灵璧县各镇承接审批执法权限目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促进乡镇体制机制创新，助推乡镇高质量发展，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审批执法权限的决定》（皖政〔2022〕112号）、《关于做好赋权乡镇街道县级审批执法权限有关工作的通知》（皖编办〔2023〕25号）要求，经2023年3月22日灵璧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研究，现将《灵璧县各镇承接审批执法权限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赋权工作

赋权各镇部分县级审批执法权限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基层职责权限法定化，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各镇和县直有关部门要把赋权工作作为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内容。赋权双方要及时研究解决赋权事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赋权事项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

二、稳妥做好事项交接，推动赋权落地生效

各赋权单位要认真做好赋权事项交接工作，主动与各镇对接，签订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明确承接事项、职责边界等内容；要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及时开展审批执法业务培训，推动各镇承接事项流程优化、管理规范，支持使用网络及技术应用，确保赋权工作无缝衔接、有序运行。各镇要积极对接赋权单位，接受指导监督，明确承接赋权事项的办事机构和人员，切实提高承接能力，依法依规实施赋权事项。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赋权单位与各镇在一个月内完成赋权事项移交工作。移交工作完成前，相关事项仍由各赋权单位办理。

三、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实施工作保障

县委编办要推动组建统一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及各镇实际，动态调整《目录》，提高赋权的精准性、规范性。县司法局要做好赋权涉及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加强协调联动、审核把关、监督检查、跟踪评估，将各镇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情况纳入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平台、行政执法统计年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指导各镇制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流程和标准。县数据资源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镇承接政务服务审批事项的指导，并纳入政务服务地图，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做到“一网通办”；借助全国一体化在线监管平台，将各镇承接执法事项纳入“互联网+监管”平台。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涉及各镇赋权工作的业务指导，指导完善执法程序及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实现全链条监管，坚决防止放管脱节、一放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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